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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后类型：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约

２０００

万

元—

２５００

万元

约

２００

万元 约

２０

，

２００．７７

万元

下降：

９０％－

９２％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９４

元—

０．１１８

元

约

０．００９

元

０．９５４

下降：

９０％－

９２％

修正前的业绩

预告披露情况

公司曾于以下时间、方式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情况

业绩预告修正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 预审会计事务所为天健正信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公司与注册会计师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董事会关于业绩预告出现重大差异的具体原因说明：主要是由于

山西振兴电业有限公司停产后，资产减值计提不足引起。

２

、 董事会对造成上述重大差异的责任人的认定情况和处理结果说

明： 山西振兴电业设备管理人员没能及时评估设备停产期间资产减值情

况。 董事会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进行了经济处罚。

鉴于公司未能谨慎发布业绩预告，给市场和投资者造成了不利影响，

公司及董事会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将从该事件中认真吸取教训，深刻检讨，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１３ 证券简称：丰乐种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１８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变动后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２

，

６２６ ５２５ ３

，

１５１ ０．００１２％

无限售条件股

２２４

，

９９７

，

３７４ ４４

，

９９９

，

４７５ ２６９

，

９９６

，

８４９ ９９．９９８８％

合计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９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５

元。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告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相关材料已报中国证监会审核。本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相应调整如下：

方案实施前 方案实施后

发行股数（万股）

４

，

２００ ５

，

０４０

发行价格（元）

１１．１４ ９．２８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

）

２２３９８８８

九、备查文件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０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上刊登了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０－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浙江天堂硅谷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梁正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提

请莱宝高科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关于增加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

＞

》。

董事会审核通过该临时提案、并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９

）。

根据《中小企业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五）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召开地点：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第五会议室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

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

（四）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五）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六）审议《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七）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八）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

（九）审议《公司章程（第五次修订稿）的议案》

（十）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第二次修订稿）》

（十一）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修订）》

（十二）审议《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规定，表决议案（七）和议案（八）实行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在投票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

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数，否则，该票作废。 独

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规定实行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公司董事

会由

１２

名董事组成，因此，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表决议案（七）时，应从

１３

名董事候选人

中选举

１２

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七条规定，表决议案（九）应以特别决议作出。

三、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二）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证

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三）登记地点：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邮寄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

９

号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上请注明“出席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２１２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杜小华、王行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３３８３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 出席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

九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意 见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９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９

公司章程（第五次修订稿）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０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第二次修订稿）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修订）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１２

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７

公司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累积选举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８＝

［ ］票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臧卫东

韩青树

王裕奎

梁 键

高建柏

吉 清

潘 橙

李绍宗

袁维钢

累积选举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４＝

［ ］票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袁 桐

李 淳

柳木华

屈文洲

８

公司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累积选举监事的表决权总数：［ ］股

×２＝

［ ］票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廖 林

王成美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

□

不可以

□

）按自己

的意思表决。

本次委托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 天有效。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名

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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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三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1607���������������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 2010－026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附属企业减持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附属企业上海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圳市

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0048

，以下简称

"

康达尔

"

）股东。 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康达

尔

87,906,000

股，现持有康达尔

22,386,612

股，成本价为每股

0.94

元，上述股份已于

2009

年

3

月

3

日

全部获得上市流通权。

在

2010

年

2

月

23

日至

2010

年

4

月

13

日期间， 本公司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康

达尔股票

2,861,250

股， 占康达尔总股本的

0.73%

。 目前本公司尚持有康达尔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

525,362

股，占康达尔总股本的

4.997%

。

特此公告。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08����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公告编号：2010-012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近日接到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政厅、湖北省国家税务

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本公司被认定为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0942000080

），发证时间为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后三年内（

2009

年至

2011

年），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公司将尽快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收优惠相关事宜。

由于公司已自

2009

年起三年内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减

半按

12.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上述事项在此期限内对公司企

业所得税税率无影响。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499����������证券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2010-015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马鞍山科达洁能有限公司

投资设立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投资标的名称：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2

、投资金额和比例（占投资标的总股本的比例）：金额

22,750

万元，比例

65%

3

、投资期限（起始日和结束日）：以新公司营业执照为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4

月

11

日，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马鞍山科

达洁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66.80%

）与沈阳燃气有限公司在沈阳签署了《成立沈阳科达洁能

燃气有限公司合同》， 马鞍山科达洁能有限公司拟与沈阳燃气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35,000

万元

设立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其中，马鞍山科达洁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22,750

万

元，占注册资金的

65%

，沈阳燃气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2,250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35%

。

该公司经营的范围是：清洁人工煤气的生产及销售（以工商登记机关批准经营范围为准）。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在公司

103

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卢勤

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授权代表

0

人。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通

过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马鞍山科达洁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沈阳科

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投资行为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对该项投资的审批在董

事会的权限范围之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马鞍山科达洁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

66.80%

）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凌霄大道北段

555

号

法定代表人：武桢

经营范围：清洁能源相关机械设备及相关自动化技术及装备的研制、开发与制造、销售；

机电产品零件销售；清洁煤气、蒸气、蒸汽的制造与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

公司名称：沈阳燃气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新华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杨丽华

经营范围：燃气气源技术开发；燃气管网建设；燃气供应、维护、管理与服务；收煤气气源

和管网建设费；燃气仪表、炉具及配件、热水器销售、安装；燃气调度；管网抢修；房屋、场地、设

备出租；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代理。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名称：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

35,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沈阳市法库陶瓷工业园区内（以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地址为准）。

投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经营范围：清洁人工煤气的生产及销售（以工商登记机关批准经营范围为准）。

股东情况、出资额及出资比例：马鞍山科达洁能有限公司以现金

22,750

万元出资，占注册

资金的

65%

；沈阳燃气有限公司以现金

12,25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金的

35%

。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以下甲方指

"

马鞍山科达洁能有限公司

"

，乙方指

"

沈阳燃气有限

公司

"

）

甲方与乙方同意共同出资设立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 建设

20

台

10 KNm3/h

粉煤

气化炉装置，该公司经营期限为十五年，期满经股东双方一致同意后，可以延长经营期限；双

方出资额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天内足额汇入公司验资账户； 双方约定在公司建设期至

投产前期间，乙方有权随时提出调整股权比例

,

但乙方最终股权比例只能控制在

30～49%

范围

内。

五、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筹资金。

（二） 该项投资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有利于本公司将来整体经营业绩的稳步增

长。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经营风险。 由于本次投资设立沈阳科达洁能燃气有限公司规模较大，需要投入大量

人员及资金支持，本次投资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马鞍山科达洁能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

培养储备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经过两年多来的站区培训，公司现有储备人员可保证新公司

的生产运作安全、稳定、高效。 针对清洁燃煤气化投资回收期较长，新公司将加强资金预算管

理和成本费用控制，以保证盈利能力可持续增长。

(

二

)

管理风险。 由于新公司的成立存在不同管理模式的融合及管理理念的统一，因而存在

一定的管理风险。 新公司成立后将按《公司法》要求规范运作，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设立

董事会、监事会，约定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公司派人担任；聘用总经理组建经营团队，可以有效

地防范管理风险。

七、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71����������股票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2010-003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

于

2010

年

4

月

2

日以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0

年

4

月

13

日上午

9:00

在

会议如期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会议由董事长杨文良先生主

持，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决议如下：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董事会对《公司章程（草案）》的相关条款予以补充确定和修改已经公司

201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经董事会最终确定的《公司章程》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施

行，并成为公司合法有效之章程。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详见附件一。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2010

年

3

月修订）》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加强对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进一

步明确相关办理程序，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重新制订。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3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制度

>

的议案》。

为加强对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进一步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维护公司、投

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重新制

订。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4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重新制订。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5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

<

内部审计制度

>

的议

案》。

为规范公司内部审计行为，明确内部审计的责权和定位，保障内部审计规范化、科学

化、制度化地开展工作，更好地为企业规避经营财务风险，提高管理水平和快速实现效益

增长，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重新制订。

《内部审计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

附件一：

《公司章程》修订的内容

鉴于公司已成功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

公司实际，公司拟将《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一、原公司章程（草案）

"

第三条 公司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

XX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XXXX

万股。 公司该次发行的股份

于

XXXX

年

XX

月

XX

日在

XX

证券交易所上市。

"

现修改为

"

第三条 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86

号】文批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56

万股。 公司该次发行的股份于

2010

年

3

月

1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二、原公司章程（草案）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44

万元。

"

现修改为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500

万元。

"

三、原公司章程（草案）

"

第十八条 公司现有的股本结构为：总股本

4844

万股。其中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数额为

4012

万股， 北京硅元科电微电子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数额为

802

万股， 王荫桐持股数额为

30

万股； 上述发起人持股总计

484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

"

现修改为

"

第十八条 公司现有的股本结构为：总股本

6500

万股。其中北京七星华电

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数额为

3846.4

万股， 北京硅元科电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数额为

802

万股，王荫桐持股数额为

30

万股，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股数额

为

165.6

万股，社会公众持股数额为

1656

万股；上述发起人持股总计

6500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100%

。

"

四、原公司章程（草案）

"

第二十五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

现修改为

"

第二十五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 公司不得修改前款规定。

"

五、原公司章程（草案）

"

第二十七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所持本公司

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现修改为

"

第二十七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

让。 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

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所持本公司

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 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及承诺书》

中承诺其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

六、在公司章程（草案）中新增

"

第四十五条 股东大会审议下列事项之一的应当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互联网投票系统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总价较所购买资产经审计的账面净值溢价到达

或超过百分之二十的；

（二）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

总额百分之三十的；

（三）公司股东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或实物资产偿还其所欠公司的债务；

（四）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五）公司拟使用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10%

以上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六）公司拟通过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方式进行股权激励；

（七）对中小投资者权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

七、在公司章程（草案）中新增

"

第一百零六条 对于不具备独立董事资格或能力、未

能履行职责、或未能维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独立董事，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对独立董事的质疑或罢免提议。被

质疑的独立董事应及时解释质疑事项并予以披露。公司董事会应在收到相关质疑或罢免

提议后及时召开专项会议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予以披露。

"

八、原公司章程（草案）

"

第一百八十三条 公司应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的报刊上发布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

现修改为

"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作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指定媒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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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在张江

大厦会议室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8

人，代表股份

848,497,87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7881%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2009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

848,118,0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2％

反对：

164,9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

弃权：

214,835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4％

2. 2009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848,116,9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1％

反对：

169,0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弃权：

211,8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0％

3. 2009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0

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848,107,7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0％

反对：

173,09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4％

弃权：

216,99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6％

4.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09

年度，经审计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为

706,909,161.20

元，按母公司实

现净利润

393,915,805.31

元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9,391,580.53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884,438,351.27

元，扣除

2008

年度现金红利分配

170,355,850.50

元，加上其他调整，

2009

年

度可分配利润合计为

1,384,138,190.03

元。

公司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1,548,689,5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

(

含税

)

，共计分配股利

464,606,865

元。 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

847,445,90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60％

反对：

852,93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5％

弃权：

199,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5％

5.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戴根有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847,437,1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50 ％

反对：

728,24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8％

弃权：

332,44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2％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2010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机构。 对于其

2010

年度的报酬，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业务情况， 参照

2009

年度收费标准确

定。

同意：

848,100,28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1％

反对：

138,8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

弃权：

258,69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5％

7.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公司

2010

年度内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的贷款，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

文件。 本议案有效期为

2009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一

日止。

同意：

847,422,59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33％

反对：

834,12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3％

弃权：

241,15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4％

8.

关于增资雅安张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置业有限公司及自然人股东宗虹共同向雅安张江房

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增资

1.9

亿元， 以开发雅安三雅园、 雅二中住宅项目。 其中本公司增资

10200

万元，占增资完成后雅安张江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51%

的股份。

同意：

18,215,5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08％

反对：

240,1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58％

弃权：

221,03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34％

关联股东

-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9.

关于收购上海杰昌实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与上海张江东区高科技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承担债务方式收购上海杰昌实

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其中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股权收购款约

4700

万元， 承担债务约

3580

万元，合计约

8280

万元，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占上海杰昌实业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

同意：

16,482,21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502％

反对：

1,973,37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660％

弃权：

221,09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838％

关联股东

-

上海张江

(

集团

)

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朱林海律师、金尧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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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通知情况

2010

年

3

月

24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刊登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13

日上午

9

点；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7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矫正中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4

人，代表股份数

445,121,317

股，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

69.62%

。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45,121,31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45,121,31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45,121,31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母公司）

2009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912,

672,113.15

元。公司分别按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一般风险准备金、交易风险准备金

后，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904,340,376.31

元，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543,210,

855.50

元。

公司

2009

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

2009

年末总股本

639,312,448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

元 （含

税），共派现金

95,896,867.20

元。 派现后未分配利润为

1,447,313,988.30

元，转入下一年

度。

表决结果：赞成

445,121,31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45,121,31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了《聘任

201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45,121,31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了《设立全资直接投资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45,121,31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0%

；反

对

0

股；弃权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六、公司独立董事就

2009

年履职情况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七、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继红、赵怀亮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

见证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